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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18-024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总数为 3,1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8年 9月 20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 96,646,836 股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的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送 3.9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6 年 5月 29日经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年7月18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

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1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南交控”）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替下列股
东垫付了对价股份，其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将持有的
国有股份及尚未收回的代为垫付股改对价股份的相
关权利无偿划转给海南交控。下列股东所持股份如上
市流通，应当取得海南交控同意或向其偿还代为垫付
的股份。 

履行完毕 

2 朱志格 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规定，偿还被代垫的股份 履行完毕 

3 林志民 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规定，偿还被代垫的股份 履行完毕 

4 海南创智贸易有限公司 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规定，偿还被代垫的股份 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8年 9月 20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3,1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2%；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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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例

（％） 

总数的比例

（％） 

总股本的

比例（％） 

1 朱志格 782,618 782,618 3.33 0.08 0.08 0  

2 林志民 391,309 391,309 1.66 0.04 0.04 0 

3 
海南创智贸易有

限公司 

1,565,235 1,565,235 
6.64 0.16 0.16 0 

4 海南交控 410,838 410,838 1.75 0.04 0.04 0 

 合  计 3,150,000 3,150,000 13.43 0.33 0.32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家持股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1,220,838 0.04   -410,838  810,000 0.08 

3、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21,040,587 2.21 -1,565,235 19,475,352 1.97 

  境内自然人持股 1,223,927 0.12 -1,173,927 50,000 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3,485,352 2.38 -3,150,000 20,335,352 2.0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965,342,948 97.62 ＋3,150,000 968,492,948 97.9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4、其他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965,342,948 97.62 ＋3,150,000 968,492,948 97.94 

三、股份总数 988,828,300 100 0 988,828,300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1 朱志格 900,000 0.09 0 0 782,618 0.08 注（2） 

2 林志民 450,000 0.04 0 0 391,309 0.04 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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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南创智贸

易有限公司 

1,800,000 
0.18 0 0 

1,565,235 
0.16 注（2） 

4 海南交控 0 0.00   410,838 0.04 注（1） 

 合  计 3,150,000 0.07 249,400,939 25.22 3,150,000 0.32  

股份数量变化说明： 

（1）海南交控持股变化： 

    2012年 3月 22日，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国

有股份及尚未收回的代为垫付股改对价股份的相关权利无偿划转给海南交控后，海南交

控持有本公司流通股 198,270,655 股。 

2012年 9月 24日，海南交控接受张建强、林永典、深圳市嘉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等 16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 1,042,098股后，海南交控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99,312,753股。 

2013年 8月，海南交控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9,329,228股后持

有本公司股份 248,641,981股。 

2014 年 4 月 4 日，海南交控接受卢启乐、彭国清、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佛山

市南海区市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6 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 434,968 股后，海南交控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49,076,949股。 

2015 年 1 月 7 日，海南交控接受张宝云、三亚邮电招待所、海南创智贸易有限公

司 3 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 230,996 股后，海南交控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49,307,945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230,996股。 

2016年 6月 29日，海南交控接受朱新华、冯威、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建

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 92,994 股后，海南交控共持

有本公司股份 249,400,939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92,994股。 

2018年 6月 27日，海南交控接受朱志格、林志民、海南创智贸易有限公司 3家限

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 410,838股后，海南交控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49,811,777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410,838 股。 

（2）其他 3家股东的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方案实施日持有

股份数（股） 

偿还对价股

份数（股） 

现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1 朱志格 900,000 117,382 782,618 

2 林志民 450,000 58,691 39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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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南创智贸易有限公司 1,800,000 234,765 1,565,235 

注：①2006年 7月 1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海南财运投资公司持有本公司

限售股 900,000股，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 01执 22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2018年 1月 12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其持有本公

司的 900,000股股份过户给朱志格，朱志格于 2018年 6月 27 日偿还海南交控对价股份

后持有 782,618股限售流通股。 

②2006年 7月 1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海南鑫光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本公

司限售股 450,000股，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 01执 691号《执行裁

定书》裁定， 2017年 12月 28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其

持有本公司的 450,000股股份过户给林志民，林志民于 2018年 6月 27日偿还海南交控

对价股份后持有 391,309股限售流通股。 

③2006年 7月 1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职工劳动

服务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股 1,800,000 股，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

01执 6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2017年 12月 19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1,800,000股股份过户给海南创智贸易有限公司，海

南创智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8年 6月 27日偿还海南交控对价股份后持有 1,565,235股限

售流通股。 

2、股改实施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07年 7月 26日 379家 335,384,665 33.92 

2 2007年 11月 29日 98家 31,936,075 3.23 

3 2008年 9月 8日 67家 24,613,726 2.49 

4 2009年 8月 6日 19家 205,263,837 20.76 

5 2010年 9月 15日 19家 9,485,000 1.00 

6 2012年 12月 14日 17家 8,381,309 0.85 

7 2014年 7月 21日 7家 3,335,000 0.34 

8 2015年 2月 6日 4家 1,771,100 0.18 

9 2016年 8月 18日 5家 713,000 0.07 



 

 5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海南交控、朱志格、林志民、海南创智贸易有限公司 4家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

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2、海南交控、朱志格、林志民、海南创智贸易有限公司 4家股东严格遵守了股权

分置改革时做出各项承诺，不存在尚未完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等规定，本次符合条件的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 

□是   √ 否；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情况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

保情况 

□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 是    √  否；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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